
民丰县城镇开发边界内详细规划行动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中发〔2019〕18 号）文件精神，根据自治区《加快推进自治区乡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和村庄规划编制工作须知》、《和田地区城镇开发边界内详细规划、乡（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村庄规划编制工作方案》（和自然资发〔2023〕10号）文件要求，全面开展民丰县城镇开发边界内详细规划工作，结合民丰县实际，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工作背景
城镇开发边界内详细规划是民丰县国土空间规划“三级三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开展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活动、实施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核发工程规划许可、进行各项建设等重要法定依据。直接关系到维护城市公共利益，保障社会经济发展空间响应能力以及建设工程项目的依法依规落地。
二、主要任务 
（一）加快完成各项规划编制工作

民丰县2024年全面完成城镇开发边界内详细规划编制工作计划如下：

1.2023年12月底前按照自治区规范要求，完成8.99平方公里城镇开发边界内编制单元划定工作。

2.2025年12月底前，结合单元划定成果，遵循应编尽编、急用现编的原则，逐步完成城镇开发边界内的详细规划编制工作。

（二）加快完成地形图补测工作

民丰县于2022年已完成对县域内36个村的地形图测绘工作，目前仍缺失县域内重大交通设施、污水管网、电力电信线路等矢量数据，需加快开展县域地形图的补测工作。

三、工作要求 
（一）统一基础数据。以第三次国土调查成果为基础，结合最新的遥感影像，形成统一的工作底数底图。相关调查数据存在冲突的，以过去五年真实情况为基础，根据功能合理性进行统一核定。 
（二）统一数据标准。统一采用 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和1985 国家高程基准作为空间定位基础。使用统一的技术标准、数据库标准和数据字段属性，按照相关技术要求城镇开发边界内详细规划中单元详细规划宜采用比例尺不小于1：2000 的地形图或数字正射影像图，地块详细规划宜采用比例尺不小于1：1000 的地形图；

（三）编制费用预算。依据《城市规划设计计费指导意                                                                                                                                                                                                                                                                                                                                                                                                                                                                                                                                                                                                                                                                                                                                                                                                                                                                                                                                                                                                                                                                                                                                                                                                                                                                                                                                                                                                                                                                                                                                                                                                                                                                                                                                                                                                                                                                                                                                                                                                                          见》（2022年修订版），结合地区组织专家对国土空间规划工作摸底调研情况及规划编制指导价格标准，我县规划编制价格标准如下：
城镇开发边界内详细规划指导单价16-18万元/平方公里（困难系数按0.6进行计算，不含城市设计费用）。

（四）落实报备机制。严格落实重大事项报备制度，相关规划组织招标前，需向县人民政府和地区自然资源局进行报备。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技术保障。为加快推进民丰县规划编制工作，积极配合地区考察并引入一批资质高经验丰富的规划编制设计单位，结合我县实际情况，分类有序推进城镇开发边界内详细规划、乡（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村庄规划等编制工作，加快推进我县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建立，推动规划编制、审批、 实施、监督步入法治化轨道。 
（二）强化技术审查。加强对编制乡（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村庄规划的实施全过程审查工作，严格把控各类规划成果质量。积极配合地区组织的专家评审委员会和专家小组，组织专家对各类规划进行评审审查和指导，确保高质量完成城镇开发边界内详细规划、乡（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村庄规划编制工作实施全过程审查。
（三）保障工作经费。根据《和田地区城镇开发边界内详细规划、乡（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村庄规划编制工作方案》（和自然资发〔2023〕10号）文件要求，将编制经费纳入2024年、2025年我县本级财政预算，统筹使用援疆资金、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资金、增减挂钩资金等，做好经费保障，确保按期高质量完成各类规划报批工作。


